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智航”或“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天智航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

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与其他 3名投资方共同以货币形式出资设立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

币 3,077.00万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1,0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32.50%；关联方北京水木东方医用机器人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

木东方”）认缴出资人民币 50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16.25%；关联方智医科

技有限公司（英文名称：Intelligent Medicine Technology Limited，简称“智医科

技”）认缴出资人民币 1,077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35.00%。合资公司成立后

为公司参股公司，未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合资公司拟主要从事放射

治疗设备等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等。

公司本次与关联人共同投资设立公司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不存在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

联人之间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00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 1%以上的情形。

二、共同参与投资的关联方及其他投资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水木东方是公司参股公司，因公司董事张送根先生受公司委派担任水木东方

董事、公司董事王彬彬女士在水木东方担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水木东方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星空放疗是公司参股公司，因公司董事张送根先生受公司委派担任星空放疗

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星空放疗与公

司构成关联关系。智医科技是星空放疗的全资子公司，基于谨慎原则，公司将智

医科技认定为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水木东方

（1）法定代表人：王彬彬

（2）注册资本：8,458.3332万元人民币

（3）成立日期：2017年 12月 14日

（4）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永泰庄北路 1 号天地邻枫 2 号楼 3 层 302B

室

（5）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会议服

务；经济贸易咨询；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销售医疗器械 I类、II类、

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出租办公用房；医疗器械生产

（中试）；医疗器械产品样机制造（含中试、研发、设计）；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

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生产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

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6）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天智航持股 31.09%、北京汇霖东方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8.61%、王彬彬持股 8.57%。

（7）水木东方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总资产

31,627.72万元，净资产 19,553.81万元；2023年 1月至 9月（未经审计）实现营

业收入 2,289.21万元，净利润-1,666.64万元。

2、智医科技

（1）注册资本：HKD 10,000



（2）成立日期：2022年 10月 21日

（3）注册地址：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245-251号守时商业大厦 11楼 A1室

（4）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Celestial Oncology Inc.（以下简称“星空放疗”）

持股 100.00%。

（5）智医科技目前为止尚未开展经营活动。智医科技是星空放疗全资子公

司，星空放疗是公司参股公司，公司董事张送根先生受公司委派担任星空放疗董

事，星空放疗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526,039.89 美元，净资产 446,472.24 美元；2023 年 1 月至 6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美元，净利润-1,343,279.51美元。

（三）其他投资方基本情况

1、北京市恒安春科贸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罗火旺

（2）注册资本：100万元

（3）成立日期：2011年 02月 22日

（4）注册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凯旋大街建设路 18号-D3042

（5）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中介除外）；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

电（不含电动自行车）、电子产品、办公用品、日用杂品、针纺织品、第一类医

疗器械、文化体育用品（音像制品除外）、花卉、通讯设备（卫星接收设备除外）、

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建筑

材料、卫生间洁具、照相器材、灯具、家具；维修医疗器械。

（6）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罗火旺

（7）北京市恒安春科贸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198万元，净资产 161万元；2023年 1月至 12月实现营业

收入 0万元，净利润 0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

联交易》中规定的“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共同投资”。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合资公司尚未设立，以下信息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1、公司名称：北京睿华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人民币 3,077.00万元

3、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建材城内建中路 12幢 1层 1018号

4、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销

售电子产品、机械设备、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经济信息咨询；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医疗器械Ⅲ类（以《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

可证》核定的范围为准）；生产医疗器械（Ⅰ、Ⅱ、Ⅲ类）（以《医疗器械生产企

业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为准）。计算机系统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软

件咨询；产品设计；模型设计；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健康管理（须经审批

的诊疗活动除外）；健康咨询（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自然科学研究与试验

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5、股权结构：

股东单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智医科技 1,077.00 35.00% 货币

天智航 1,000.00 32.50% 货币

水木东方 500.00 16.25% 货币

北京市恒安春科贸有限公司 500.00 16.25% 货币

合计 3,077.00 100.00% —

6、董事会及管理层安排：董事会暂定由 5名董事组成，暂定设总经理 1名

及财务负责人 1名。

四、关联交易定价情况

各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出资各方将按照协商确定

的出资比例出资，交易遵循公平、自愿、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星空放疗为公司前期已投项目，致力于新一代放疗机器人技术研发，截至目

前，该公司的研发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核心产品全立体角放疗计划系统的研发



已接近完成，其放疗计划系统、小型化直线加速器以及精准影像引导系统具备创

新性竞争优势。其放疗计划系统的算法、影像系统的创新技术等未来可与公司现

有的手术机器人技术形成部分协同效应，提升用于手术机器人的手术计划及医疗

影像设备等性能水平。其产品具有多项领先技术，中国放疗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为星空放疗重要的目标市场之一。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后续安排

公司与星空放疗全资子公司智医科技及其他国内战略投资人水木东方、恒安

春科贸共同发起设立合资公司，目的在于引入国际先进技术，立足中国提供产品

服务，充分发挥中国市场潜力及供应链效率优势，更好地推动已投项目业务发展，

同时加强公司与已投项目深度合作，实现技术、供应链、全球临床资源及渠道协

同。

合资公司成立后，将在中国建立技术研发团队、生产制造基地、市场营销、

服务等完整企业职能，与星空放疗美国公司共享技术研发成果，引入国际先进技

术，并立足中国、面向全球提供产品和服务。

（三）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资公司的发起设立对公司及已投项目公司双方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本次产业投资，有利于加速已投企业星空放疗的发展，利用公司在中国医疗机器

人领域的产业能力和经验，促进星空放疗中国业务的健康发展，从而提升公司已

投项目投资价值。

此外，本次产业投资将为上市公司带来的效益如下：

1、短期效益

公司可以与其在医疗机器人轨迹规划、精准运动控制、基于机器人技术的医

学影像引导系统、独特的影像重建算法等方面加强技术合作，提升医疗机器人治

疗精准性，有助于推动公司产品引入创新技术，提升产品功能完整性及核心竞争

力。

2、长期效益

能够为公司带来全球临床资源合作，带来技术、供应链、临床及渠道、服务

等协同效应，搭建全球供应链能力，优化供应链配置，提升公司业绩和盈利能力。



合资公司成立后为公司参股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本次关

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上述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

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六、风险提示

合资公司的设立尚需通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的核准，是否能如期

设立合资公司存在不确定性。合资公司设立后，在未来实际经营中，可能面临经

济环境、行业政策、市场竞争、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存在一定的市场

风险、经营风险、未来项目进展不达预期等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七、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和独立意见

2024年 2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本次与关联方共同设立合资公司遵循了客观、公平、公

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交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关

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 2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张送根先生、王彬彬女士已回避表决。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在公司

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 2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与关联方共同设

立合资公司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行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天智航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

司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天智航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孙 栋 朱 进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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